
稅捐稽徵機關辦理核定稅額通知書公告送達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九條

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律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如下：  

一、營利事業所得稅： 

（一）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七十

一條、第七十五條及第一百

零二條之二規定申報之案

件，經查核結果，按申報資

料核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適用之： 

1、申報適用租稅減免規

定。 

2、申報適用所得稅法第三

十九條規定。 

3、當年度結算、決算或清

算申報及上年度未分配

盈餘申報為併同辦理

者，其中任一申報項目

未按申報資料核定。 

（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依所得稅法第七十

一條規定申報之案件，經查

核結果，按申報資料核定。

但申報適用同法第三十九條

規定者，不適用之。 

二、貨物稅：產製廠商依貨物稅條例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申報之案件，

經查核結果，按申報資料核定者。 

三、菸酒稅：產製廠商依菸酒稅法第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申報之案件，經查

核結果，按申報資料核定者。 

四、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依特

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十六條第二

項及營業人依同條第五項規定申報

之案件，經查核結果，按申報資料

核定者。 

五、證券交易稅：代徵人、證券自營商

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三條第一項、

第三項規定申報之案件，經查核結

果，按申報資料核定者。 

六、期貨交易稅：代徵人依期貨交易稅

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報之案

一、本辦法之適用範圍。 

二、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九條第四項但書規

定，稅捐稽徵機關按納稅義務人申報

資料核定，無另行應補或應退稅款，

得以公告方式，載明申報業經核定，

代替核定稅額通知書填具及送達(以

下簡稱公告送達)，但各稅法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查所得稅法第十四

條之七第三項、第八十一條第三項及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四十二

條之一第三項，就綜合所得稅及營業

稅申報之案件公告送達相關事項已有

明定，宜優先適用各該稅法，爰本辦

法適用範圍不包含上開稅法另有規定

之案件。 

三、第一款部分，考量第一目之 1、之 2

營利事業申報適用租稅減免或所得稅

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及第二目但書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申

報適用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之案

件，涉及往後年度計算所得額及應納

稅額之正確性，不宜逕公告送達；另

第一目之 3 營利事業當年度結算、決

算或清算申報及上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為併同辦理(同一收件編號)者，配

合稽徵實務作業不宜拆分部分可公告

送達，部分不可，須全部申報項目均

按申報資料核定，始得為之，爰將該

等案件排除公告送達之適用。 

 



件，經查核結果，按申報資料核定

者。 

七、娛樂稅：代徵人依娛樂稅法第九條

第一項本文規定申報之案件，經查

核結果，按申報資料核定者。 

八、印花稅：納稅義務人依印花稅法第

八條第一項後段及第二項規定申報

之案件，經查核結果，按申報資料

核定者。 

第三條 依本辦法辦理之公告應載明下列

事項： 

一、法令依據。 

二、稅目、課稅期間及公告案件範圍。 

三、自公告日發生按納稅義務人、代徵

人申報資料核定及送達之效力。 

四、納稅義務人、代徵人得利用財政部

稅務入口網與稅捐稽徵機關網站查

詢及下載申報案件核定資料。 

五、納稅義務人、代徵人申請查對更正

方式、行政救濟程序及受理機關。 

六、經公告核定之案件，稅捐稽徵機關

於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

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 

七、核定退稅案件之退稅時程。 

八、其他涉及納稅義務人及代徵人權益

之事項。 

公告應載明事項。 

第四條 依本辦法辦理公告送達之核定

稅額通知書，納稅義務人及代徵人得

向主管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補發。 

納稅義務人及代徵人得向主管稅捐稽徵機

關申請補發核定稅額通知書，以符實際需

要。 

第五條 稅捐稽徵機關得依本辦法共同

辦理核定稅額通知書公告送達。 

依本辦法辦理之公告應登載於財

政部稅務入口網及稅捐稽徵機關網

站，並將公告文書黏貼稅捐稽徵機關

之公告欄。 

公告之辦理方式。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